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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讲解因的性相

首先，因，也可称为证明的理由、论据等，它被视为比度或比

量的必要所依，因此有必要先在这里了解它的性相。

“安立在因位上者”，是“因＂的性相。若就个别举例而言，

我们可以说： “安立在成立声是无常的因位上者”，是＂成立声是

无常的因＂的性相。从这个性相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在不严格考察

因的有效与否的时候，任何事物都可以被提到任何一种论证因的位

置上。而且，在但凡因是否必要是所知的问题上，藏传因明的注释

家们未有统一意见。本文将就认为“但凡因不必要是所知＂的见解

进行解释。如是者，我们可以理解为：但凡无我，既定可被视作就

一般而言的因，也定可被视作就个别实践例子因，此二者可为同义。

然而，若就所谓“安立为以所作性成立声是无常的因”时，其安立

因由千已在陈述中被限定了，所以这时的因只能是“所作性＂，不

会有别的可能。

其次，讲真因的性相。

先讲解组成真因的元素。由千真因的判别需要和所比之宗前后

的两个支分进行关系判定，所以我们需要首先了解构成宗的两个支

分。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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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无过欲知有法

以举例安立说明： “其既被认作是｀以所作性成立声是无常'

的诤依＠，又是被依量决定｀其是所作性＇，并由此存在有欲知其是

否｀无常＇的补特伽罗者”，是“以所作性成立声是无常的无过欲

知有法＂的性相。而此作为成立＂声是无常＂的无过欲知有法为唯

在“声”中，不假其余。所谓有法，大致就是作为宗的那个判断句

中的主语部分（在复合论式中，它有可能是一个句子，甚至一组句

子）。由于在一个判定句中，主语部分往往作为一个实体拥有后面

陈述的特征（即所谓的“法＂），故有斯名。由千汉语主语一般有

先行的语序习惯性，故在汉传因明中，很多时候有法也被称为“前陈"0

然而，从无过欲知有法的性相来看，可以明显看到无过欲知有法是

被放在认知实践中受到相对严格规定的一个概念。其中特别在关千

是否存在“在该特定清况下对某宗有求知欲的补特伽罗＂的问题上，

这个性相给读者留下了相当大的直观判断空间。譬如，如果说以“声”

为因，证明“声是声”时，也就是说，当出现“声是声，因为是声

的缘故”这样一组论式时，理论上是不可能有人在这种情况下会产

生用该因求知其宗的企图的。所以，直觉判定这个情况下绝对不存

在无过欲知有法并不难。然而，如果在说”声是无常，以是所闻性故“

的情况下，对于这个讨论例子里有没有无过欲知有法，智者们是有

争议的。

第二、讲解所立法以及与所立法相关的同品和异品

首先，同品和异品作为一组概念其实是从宗的后半支，即相对

千“有法＂的“法“（或”所立法＂），也就是相对千“前陈＂的“后陈＂

中衍生出来的。要注意的是，这个“法“或“后陈“只包括语法上

的宾语部分，而不应包括动词部分，也就是说，它不应是整个谓词，

因为在因明中一但加上动词的判断式都会被视为常法，而在后面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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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因的说明中，我们会看到真果因的因和所立法是被视作“物＂的。

关千同品的性相，这里举例说明：如对千成立“声是无常＂的

论式，＂无常不空者“，是＂成立声是无常的同品＂的性相。它与“无常”

是同义。而“无常空者”，是＂成立彼宗之异品＂的性相。其与“非

无常“是同义。就此可见，同品异品是一组正相违概念（即矛盾概

念） ， 在格鲁派的注释系统中，也正是这组相违概念，保证了因法

周遍关系获得决定。 （可参见贾曹杰等对《释量论》第一品关千在

决定自性因的周遍中所需要的三种量的解释。）异品又可分为：＂相

违异品＂，对应上述举例，如：常； “唯别异品”，对应上述举例，

如：所知； “非有异品”，对应上述举例，如：兔角。其中“唯别

异品”之“唯“是简别“相违“和“非有“而言，不是为简别“同品＂

而言，也就是说，这类异品是唯就其自返体而言被归类在异品，但

其不必与同品成相违。在上述举例中， “所知”本身虽被放在异品

中，但不需要考虑所知集合中的全体元素是否都在“常＂的类别里。

这种对异品的分类的说法至少可在陈那的《集蜇论》中见到。然而，

萨迦班智达在《量理藏论》的第十一章中提到，若承认同异品成正

相违则有可能在认知实践上出现如”所知”不知何属的问题。基于

这样的顾虑，萨迦班智达对同异品采用了与印度传来的文意直译表

述式不同的注释方式。然而，若是根据陈那法称对异品的描述，特

别是陈那曾提到异品不以＂相异”和＂相违”为界定的说法，如果

这一说法能作为“唯别异品“背书的话，则萨班的忧虑似乎是不必

要的。后来格鲁派重新采用印度传统以存在论为主的方式来处同异

品定义的做法。也可能是这个原因，萨班的意见曾受到后来格鲁派

的质疑，如贾曹杰在其集量论注释中曾指出萨班的表述方法不宜作

性相。另外， 一世嘉木深在其《释量论》第一品注释中也对萨迦派

的同品定义提出了详细的攻难。诚然，主要站在认知论角度对量学

进行新注释的萨迦派可能有一套与存在论完全不同且系统完整的讲

解方式，而这些问题需要对《量理藏论》做全面的判定，这里恐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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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汉地因明中也有许多关千同异品的讨论，

但就我曾涉猎者，大都是未就存在论和认知论具体届定的含混讨论，

故汉地因明争议各方似各就自宗都立有讲说，但就我曾见，各宗实

未能作出对攻难的有效防守。有智者往观便知。

另外，附说同品异品所依的元素：同喻和异喻。一般来说，同

异品和同异喻没有实质区别。就字面上看，前者更注重表达集合之名，

而后更偏重集合内部的元素。由千真同异喻在实际论式的应用中，

含义需各别应对应用人的环境，譬如，对现代人可以为“以所作性

因成声是无常＂的真同喻的计算机对在古印度人和现代某种不知计

算机为何物的人就不是真同喻，故一般藏传因明的文献和教材鲜有

见对此给予性相的描述。有些教材虽有将其定义为“堪为认作是同

喻者”，但这只能作为一种说明，而不可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定义。

不仅如此，沿此以下我们也未能对个别举例如＂成立声是无常的同喻＂

作出有效的定义，其解释说明也仅为“堪为认作成立声是无常的同

喻者”。另外，应知就一般而言的“同喻“与“某一特例宗上的同喻"

可堪是同义，然而，此与“某一特例宗上的真同喻”则不能同义，

理由是在无需严格审定真假时，以安立式方式是无需对被甄选的事

例作出限定的，但在要求对真假（即其实质在事件中产生比例的能力）

进行审定时，限定条件就存在了。例如，我们可以认为但凡同喻均

可是＂成立声是无常的同喻＂，但不一定是＂成立声是无常的真同喻＂。

关于“成立声是无常的真同喻”， 一般藏传因明文献和教科书上同

样鲜少说明。虽然在如洛色林扎仓的教材中有列明其性相，但那个

描述如上所列的形式一般不堪作为真正的性相。参照上述对欲知有

法的定义方式，我们或可当试这样理解真同喻，以“以所作性因成

立声是无常”为例，真同喻既是该因成立该宗之所法立的同品，又

是由当论式的有效应用者在其中能依量生起该因法决定的同体。诚

然，借助成“所知是有＂或“物是无常＂的论式对真同喻进行审定

时，讨论势必会被引伸至藏传因明共许的比量性相义是否准确，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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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牵涉比量是否必要唯演绎推理所成等重大问题。其非本论所关注，

兹略不赘。

以下讲解真因的性相。是“三相”，是“真因＂的性相。举例说明：

“是以所作性因成立声是无常的三相”，是“以所作性因成立声是

无常的真因＂的性相。

此中三相者，即是宗法、随遍和逆遍。对此虽然如遍智嘉木淙

等智者亦曾分别列出这三相的一般性相，但考虑到在一般性相列出

后，若以作为物的因，如所作性，烟等，在该性相上审定时，将有

各种自返体之难；譬如，若举烟因在成立的安立式中为例——无论

在不在论式举例中皆可，若承许是宗法，则必有在一般而言的“成

立彼之欲知有法＂上没有随顺成立之安立式之难，以＂成立彼之欲

知有法“是常的缘故。因此，这里按班禅索南扎巴的作法，只就具

体事例说明宗法性相，如： “是由趣千某是成立声是无常的第一相

的补特伽罗，决定某千无过欲知有法声上遍有随顺安立方式“，是“某

是成立声是无常的宗法＂的性相。

在这个性相描述中说”有＂的目的是为了要排除将“眼识所取“

等作为成立＂声是无常＂的宗法的承许。由性相中说”有＂，应能

将此错误之承许排除，以＂眼识所取“随此因安立式时，千“声”

上非有的缘故。此因应成立，以声不是眼识所取的缘故。

在这个性相描述中说＂遍＂的目的，是为了要排除将“夜来树

叶卷曲而眠”等作为成立“树是有心识＂的宗法的承许。由性相中

说“遍＇勹应能将此错误之承许排除，以＂夜来树叶卷曲而眠”于“树”

上即虽有但不是“遍有＂的缘故。此因应成立，以此因非于一切树

中存在的缘故。

在这个性相描述中说”决定＂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对关千“声

是所作与否＂上尤有犹豫的补特伽罗，将“所作性”仍认定为“成

立声是无常的宗法＂的承许。

在随遍的性相中，举例说明如： “是山趣入某是成立声是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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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相的补特伽罗，决定某唯千成立声是无常的同品上有者"'

是“成立声是无常的随遍＂的性相。

此中说”有＂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将“所作性＂作为＂成立声

是常的随遍＂的承认。如是者， “所作性“将不能成为＂成立声是

常的随遍＂，因其千常中没有的缘故。

此中说“唯＂的目的是：为了排除“所量“作为＂成立声是无

常的随遍＂的承认。如是者，其应可排除这种过失，以“所量“不

仅于＂成立声是无常＂的同品中有，也于其异品中有的缘故。

此中说“唯千成立声是无常的同品＂而不说“遍有＂的目的

是Q): 为使“勤勇所作＂成为＂成立螺声是无常随遍“，以“勤勇所作”

虽唯千成立声是无常的同品中有，但却不是千其同品中遍有的缘故。

此中说”决定＂的目的是：为了排除有将“说话“作为成立”对

面说话的士夫是遍智＂的随遍的承认。其反面例子，详见后文中关

千相违有余不定的说明。

在逆遍的性相中，举例说明如： “是由趣入某是成立声是无常

的第三相的补特伽罗，决定某千成立声是无常的异品上遍无者"'

是＂成立声是无常的逆遍＂的性相。

此中说“无＂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将“所作性＂作为＂成立声

是常的逆遍＂的承认。由此应能排除如是过失，以“所作性”于“成

立声是常的异品＂中有的缘故。

此中说“遍＂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将“无常”作为“成立声是

勤勇所生的逆遍＂的承认。由此应能排除如是过失，以“无常”在“成

立声是勤勇所生＂的异品 “不是勤勇所生“上不是遍无的缘故。

此中说＂遍无＂而不说＂唯于成立声是无常的异品中无＂的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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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贴同品）而不简别“有＂的描述反映出来的。过去有的因明翻译作品中为了反映这一独

特的藏文表达方式，将此译成“唯有＂，但我以为“唯有＂之说在汉文中多同“只有,,'

不足表示 “遍有＂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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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示“勤勇所生“堪为＂成立声无常的逆遍＂。由此应能作如

是理解，以“勤勇所生“不仅千＂成立声无常的异品＂上无，也千“成

立声无常的同品一分”上无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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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讲解真因的分类

从体的方面来分类，分成真果因，真自性因和真未缘到因三种。

一、真果因

“是果之三相者”，是“真果因＂的性相。举例说明： “既是

容有以烟因成立有烟山中有火的直接所立法与烟之因的同分，又是

以烟因成立有烟山中有火的三相者”，是“以烟因成立有烟山中有

火的真果因＂的性相。其事例就是“烟"。

其中又分五种：

亲因之成立真果因。如说： “有烟山中，有法，应有火，以有

烟的缘故。”

前行因之能立真果因。如说： “在天空中的烟，有法，应有前

行之自因火，以是烟的缘故。”

差别因之能立真果因。如说： “执色根现矗，有法，应有自身

之增上缘和等无间缘之外的其他缘，以虽由自身之增上缘和等无间

缘齐聚亦不定生起，而见或然生起的缘故。”

自返体因（或称总因）之能立真果因。如说： “近取蕴，有法，

应有自相续；以是或然生的缘故。”

比度因法的真果因。如说： ＂口中糖球之上，有法，应有以先

前之糖味产生当下之糖色的能力；以有当下之糖味的缘故。”

亲因之能立真果因实际上是将“有果必有因＂的原则在诤依有

法具体指示的特殊环境中进行以果比因的应用。而对此正好有如《释

量论》中所谓“其相违果中，亦许待境时,, (!)的妨难。也就是说，这

种应用是受到诤依有法所给定的特殊情景而定的。譬如，上述例子

的有法若改为“吸烟人的口中“或“烟成就之时中“，则同样的因

法周遍就要被临时取消了。但这样一来，我们不难会想到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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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山上有烟”就可以呢？这只能作一个使用情景加以限制，

不能一概而论的“有烟之山”，譬如我们可以安立不太远处一座你

熟悉的正在喷发的火山等等。

关千比度因法的真果因的安立。从认知逻辑的直觉中它似乎是

多此一举的。法称论师专列此因的目的，似乎是为了约束一切真因

的因法关系解释唯在自性相属和彼生相属两种中。西藏人对此坦然

安受，未问过尤。然而由此引生的一些诘难似乎未有圆满的答案。

这两则问题的辨析繁复，将于《释量论广解》中另行专门讨论。

二、真自性因

“是自性之三相”，是“真自性因＂的性相。举例说明： ＂若

是以所作性因成立声是无常的直接所立法的所摄事则必和所作性是

同一体性，而又是以所作性因成立声是无常的三相者”，是“以所

作性因成立声是无常的真自性因＂的性相。

其中又分两类：

观待差别的自性因。 “是真自性因，并且由自表达的言语引伸

到自身的能作主体上去者“是其性相。这其中又分作两类：直接引

伸差别法之该因和间接引伸差别法之该因；初者如： ＂螺声是无常；

以是勤勇所生的缘故。”次者如：“声是无常；以是所作性的缘故。”

无差别自性因。 “是真自性因，并且由自表达的言语未引伸到

自身的能作主体上去者“是其性相。譬如， “声是无常；以是物的

缘故。”

三、真未缘到因

“既是成立彼宗的真因，而该因所成立宗上直接所立法中所摄

事应与遮止有同体者”，是＂真未缘到因＂的性相。

其中又分两类：未显现真未缘到因、可现真未缘到因。

“是未显现未缘到的三相者”，是“未显现真未缘到因＂的性相。

其意思是：既是真未缘到因，而该所遮法中安立之事存在，然而在

当前安立的情境中，该安立之事即使存在，亦不能在对千该因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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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决定的有情的量中显现者。在这个解释中，强调“该所遮法中

安立之事是存在＂的意义，在千需要排除： “千近取蕴上，有法，

应无补特伽罗我，以依量未缘到补特伽罗我的缘故”时，其因将被

误作未显现真未缘到因的过失。此又分两类：未缘到相属方之彼因、

缘到相反方之彼因。

首先， “既是未显现真未缘到因，又是无遮的同体者”，是“未

缘到相属方之彼因＂的性相。其再分类可有：未缘到因、未缘到能

遍、未缘到自性等三种未缘到相属方之彼因。在过去某些智者对此

的分类中，有分作两类的，即分作：未缘到因和未缘到能遍之彼因，

有的加上未缘到自性而分成三类。其中举例：

第一类如：以某当前处，有法，在对千不能缘到鬼的凡夫的觉

中没有与缘到鬼符实决定有的再决识；以在这类凡夫的相续中无缘

到彼鬼之量的缘故。

第二类如：以某当前处，有法，彼不能现见鬼的有情不应能立“有

鬼＂的宗；以其相续中未缘到鬼的缘故。

第三类如：以某当前处，有法，上述一类有情应无与缘到鬼符

实决定有的再决识；以其相续中未依晕缘到与缘到鬼符实决定有的

再决识的缘故。

这里的第三类是否合理，端乎有无认识实践意义而言。不过，

若就以下“未缘到应可缘到之自性的彼因＂亦有安立理由，则此因

亦应有类同之安立理由。

其次， “该因既是成彼的真未缘到因，又是非遮或成立的随意

一种者”，是“缘到相反方之彼因＂的性相。其中又可以分作两种：

依于不并存相违的彼因、依于互绝相违的彼因。

初者举例如：以当前某处，有法，在不能见鬼的有情的相续中

应无决定成彼之符顺再决识；以有作为存在之物的缘故。

次者举例如：以当前某处，有法，在不能见鬼的有情的相续中

应无所谓有鬼的立宗；以有所知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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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未显现未缘到和后面说的可现未缘到的差别在于其直

接所破法所摄事中，虽即在当前其余因缘俱足时，趣千该因的补

特伽罗相续能不否现起。安立该因的实际效用是如《佛说诸法本

无经》。中所说： “我或如我者能最凡夫者，而凡夫不能景凡夫，

将视转坏。“以凡夫不见因故，不应说其他有情过失，不应说其他

有情没有功德等语；以其相续中无能缘彼之量，而当令其自身功德

转坏的缘故。另外，由凡夫相续中无法知谁是圣者故，不应随意诽

谤他人，以若其诽谤者恰是圣者愿行，则将结集难忍苦趣之因，犹

愚人以手探为灰所覆之火炉，必为所灼。不仅如此，此因的讲解是

相应顺世外道对佛教问于解脱和一切智的攻难的反击，以顺世师们

认为：佛教所许的解脱和一切智应该不存在。而自宗可出能破宗为：

你们顺世宗师们应不能立如是之宗，以解脱和一切智虽有而千你们

之量未能缘到的缘故。对此若有敌宗兴难说：若如是，你们佛教宗

亦不应对一类未得授记者作赞叹其证得之言辞。对此应答理虽如是，

然自宗于诸圣者安立赞叹，是为随顺证得真实义而积集功德资粮，

故应无此过。

“是可显现未缘到三相者”，是“可现真未缘到因＂的性相。

举例说明： ＂其既是能成立＇声不是常＇的真未缘到因，而在其因

所成立宗的所破法中的安立事若存在，则趣入该因宗法的有情的量

中定可缘到该安立事，若如是者”，则其即是成立 "'声不是常'

的可显现真未缘到因＂的性相。

其分类有：缘到相反方的彼因、未缘到相属方的彼因两种。两

者分别的性相为：

“既是成立彼宗的可显现真未缘到因，又是非遮或成立的随意

一种者”，是“缘到相反方的可显现真未缘到因＂的性相。

“既是成立彼宗的可显现真未缘到因，又是无遮者”，是“未

缘到相属方的可显现真未缘到因＂的性相。

＠ 从藏文直译此经题应为《佛说诸法无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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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又从这种二分法再展开，则有其他的所谓三分法、 八分法、

十分法、十一分法、十六分法、十八分法等多种分类方式。以下就

最详分法作介绍：

在十八分法中，首先将“缘到相反方的彼因”分为： “缘到不

并存相违的相反方的彼因”和＂缘到互绝相违的相反方的彼因”两种。

又将“缘到不并存相违的相反方的彼因”再细分为十二种，它们分

别为：

第一种、缘到与其自性相违的自性的彼因。举例如 ： 东方的烈火，

有法，应不与寒触不相违而并存；以是烈火的缘故。

第二种、缘到与其因相违的自性的彼因。举例如：东方的烈火，

有法，应不与作为寒触之果的寒毛竖起无相违而并存；以是烈火的

缘故。

第三种、缘到与其能遍相违的自性的彼因。举例如 ： 东方的烈火，

有法，应不与冰雪触觉无相违而并存；以是烈火的缘故。

第四种、缘到与其果相违的自性的彼因。举例如：东方的烈火，

有法应不与寒触之无间能生亲因无相违而并存；以是烈火的缘故。

第五种、缘到与其自性相违的果的彼因。举例如：东方的浓烟，

有法，应不与寒触不相违而并存；以是浓烟的缘故。

第六种、缘到与其因相违的果的彼因。举例如：东方的浓烟，

有法， 应不与作为寒触之果的寒毛竖起无相违而并存；以是浓烟的

缘故。

第七种、缘到与其能遍相违的果的彼因。举例如：东方的浓烟，

有法，应不与冰雪触觉无相违而并存；以是浓烟的缘故。

第八种、缘到与其果相违的果的彼因。 举例如：东方的浓烟，

有法， 应不与寒触之无间能生亲因无相违而并存；以是浓烟的缘故。

第九种、 缘到与其自性相违的所遍的彼因。 举例如： 东方松木

所生之烈火， 有法，应不与寒触不相违而并存；以是松木所生之烈

火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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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种、缘到与其因相违的所遍的彼因。举例如：东方松木所

生之烈火，有法，应不与作为寒触之果的寒毛竖起无相违而并存；

以是松木所生之烈火的缘故。

第十一种、缘到与其能遍相违的所遍的彼因。举例如：东方松

木所生之烈火，有法，应不与冰雪触觉无相违而并存；以是松木所

生之烈火的缘故。

第十二种、缘到与其果相违的所遍的彼因。举例如：东方松木

所生之烈火，有法，应不与寒触之无间能生亲因无相违而并存；以

是松木所生之烈火的缘故。

以上十二种“缘到不并存相违的相反方的可显现真未缘到因”

的举例主要是从物质不并存相违的方面所做的举例。其中，除要注

意有以上关千因果时间地点上的争议之外，在第四、八和十二种中

还有一种争议：有人说，第四、八和十二项若因法周遍成立，则应

有从无间能生亲因推论其果的可能，以其逆遍成立的缘故。若许，

则应有相应第四、八和十二种的反置成立因，而若些则与陈那法称

唯许真因只有自性、果、未缘到三种成相违，也就是出现了第四真因。

对此，可以答之以：无间能生真因是之安立是望果而言的，其未得

果时，难计成立，故就无果而推彼无可成立，而反推则难成。但对

千尚有以时间先一刹那推后一刹那之难，并由是引生出有情相续未

来生得不得决定等诘难，详情将留待未来在《释量论广解》中探讨。

另外有从识不并存相违方面和生物不并存相违方面的举例，其

分别如：

初者，对补特伽罗我执成为正对治的声闻修道中的无间道，有法，

应不是与补特伽罗我执无相违并存者；以补特伽罗我执的正对治的

缘故。

次者，东方乌鸦，有法，应不是与猫头鹰无相违并存者；以是

乌鸦的缘故。

然而这两种举例均可视作“缘到与其自性相违的自性的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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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举例，故并未超出该分类范围而独存。

在“缘到互绝相违的相反方的彼因＂中， “既是成立彼之缘到

相反方的可显现真未缘到因，又与其所遮法所摄之安立事非异质者,,'

是其性相。该因可分作两种：

第十三种、“以观待排除决定之彼因＇＇。举例如：白色羊毡，有法，

从其初织成时应不决定所染颜色；以其自身将染之颜色是要观待其

后来出现的因缘的缘故。

第十四种、“以决定排除观待之彼因＂。举例如：所作性，有法，

除其自身坏灭性应不需观其自身后来出现的因缘；以从其初成之际

已决定坏灭的缘故。

在“未缘到相属方的可显现真未缘到因＂中有：

第十五种、“未缘到应可缘到之因的彼因＂。举例如：东方夜晚

无火之海上，有法，应无如是之火所生的烟；以无如是之火的缘故。

藏传因明传统教材中，此因举例应如：以夜晚无火之海上，有法，

应无烟；以无火的缘故。但以上述对“成立直接因的真果因＂的质

疑而论，此例应作如文安立为好。

第十六种、＂未缘到应可缘到之能遍的彼因＂。举例如：某远处

无树岩石岗上，有法，应无沉香树；以无树的缘故。

第十七种、“未缘到应可缘到之自性的彼因＂。举例如：无瓶之处，

有法，应无瓶；以依量未缘到瓶的缘故。

第十八种、“未缘到应可缘到之亲果的彼因＂。举例如：无烟之

石臼中，有法，应无烟之无间能生亲因；以无烟故。就此因逆遍成

立上的争议前所述。

以上的果，自性和未缘到三种真因的分法在传统上被称作就体

差异方面的分类。对此在汉地南方有学者因其未识依体分类的观待

原则，亦未能就这种分类功用和承统继承必要进行考察，却在其对

法称正理滴论的讲解中妄下批评，改变这种依体三分的作法而在未

缘到因上又另分出所谓的“果未缘到因”和＂自性未缘到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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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其所谓四因之说。这种有趣的尝试若对千粗通分类之规而因明著

作的朋友来看，不妨是一种游戏，但决非智者之举。单看其“果未

缘到因”之名称安立，便知是该作者全然未懂上述三因在个别名吉

安名中的名言和义理之间的关系。

另外，从所立法的方面来分类。可分作两种：成立彼之遮止因

和成立彼之成立因。

“既是成立彼之三相，又是成立彼之直接所立法所摄事则必定

遮止者”，是“成立彼之遮止因＂的性相。

“既是成立彼之三相，又是成立彼之直接所立法所摄事则必定

成立者”，是＂成立彼之成立因＂的性相。

在这种分法和依体兰因分法的配对上存在认为将真果因和真自

性因作为成立因而遮止因唯应是真未缘到因的说法以及不必将此三

因作配比而唯应在所立法所摄事上观待成立或遮止而分。

从成立方式的方面来分类。可分作两种：＂成立彼之名言的真因”

和＂成立彼之义的真因”。

“既是成立彼之兰相，又是成立彼之直接所立法所摄事则必定

是所表者”，是＂成立名言的真因＂的性相。譬如，所作性就是成

立声，是无常之成立名言的真因。

“既是成立彼之三相，又是成立彼之直接所立法所摄事则必定

是性相者”，是＂成立义的真因＂的性相。譬如，所作性是成立声，

是刹那法之成立义的真因。

这里就所谓成名吉的真因上，对千趣于真因的有情相续中若能

忆持成立彼之直接所立法所摄事的性相未忘失时，该因又可列作成

立唯名言的真因。这种分类方式其实并未能统摄一切真因，以应许

有非所表亦非性相之同体可堪作某真因所成立法的缘故。

复又从所立方面来分，真因可分成三类：信许真因、 共称真因

和事势真因。

首先，“若是以曾经三种观察见证的教言成立＇施得受用，戒得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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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教言所示义理不谬的直接所立者，必是极隐蔽事，且是该因如是

成立、如是教言之三相者”，是“由该因如是成立、如是教言的信

许真因＂的性相。若此分类，则有信许之果、自性和未缘到三种真因。

其次， “若是以分别境上存在的因成立＇有兔＇可堪以｀月亮＇

称之的直接所立，则定是声所生共称者，且是以该因如是成立之三

相者”，是“由该因如是成立彼之共称真因＂的性相。若此分类，

则有共称之自性和未缘到两种真因。

再者， “若以所作性因成立声是无常的直接所立，则必是轻度

隐蔽事，是由该因如是成立彼之三相者”，是“该因如是成立彼之

事势真因＂的性相。此因一般而言又可分作果、自性和未缘到三类

真因，因此，它和信许等三种真因应不相违，因为“由三种观察所

见证的教言“既可以是成立＂施得受用，戒得乐＂的教语所示义理

不谬的信许真因，而如是教言又可以是成立可堪以＂月亮＂称之的

真因，且如是教言又可以是成补特伽罗无我的事势真因的缘故。

另外从趣入同品之方式的方面来分类，又可分作：于成立彼之

同品能周遍趣入之真因和千成立彼之同品一分遍之真因。

“由某千某处成立某法之安立式应为＇是式＇，且若是彼处则

定是某者，又某是千该处成立彼法之三相者”，是“某成立彼（宗）

之同品能周遍趣入之真因＂的性相。举例如：以“所作性＂成立“声

是无常＂。

“由某千某处成立某法之安立式应为＇是式＇，且若是彼处则

不定是某者，又某是千该处成立彼法之三相者”，是“某成立彼（宗）

之同品一分遍趣入之真因＂的性相。举例如以“勤勇所作＂成立”声

是无常＂。

从立因观待所摄有情的方面来分类。此分类可作两类：自利真

因和利他真因。

“某既是成立彼之真因，且无由某所成立彼之有效敌论方者"'

是“某是成立彼之自利真因＂的性相。譬如，在安立成立声是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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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自利真因的补特伽罗之前为成立声是无常而安立所作性之际的”所

作性”因。

“某既是成立彼之真因，且有由某所成立彼之有效敌论方者"'

是“某是成立彼之利他真因＂的性相。譬如，恰当将所作性成立声

是无常之际的有效敌宗面前，说“以声，有法，应是无常，以是所

作性的缘故。”时的“所作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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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讲解假因

释相违因

“由对决定某是成立彼之宗法的补特伽罗决定某作为因千成立

彼之随逆周遍上成颠倒者”，是“某是成立彼之相违因＂的性相。

从字面上分类， 相违因可分作四种：

成立法体的相违因。如说： ＂声， 有法，应是常，以是所作性

的缘故。”

成立名言所摄之法差别的相违因。如说： ＂眼等，有法，应是

堪被其他非积聚法之有境所用者，以是积聚法的缘故。”

成立名言所摄之有法体的相违因。如说： “虚空之物，有法，

应是常，以是无为法的缘故。”

成立名言所摄的有法差别的相违因。如说： “非积聚之有境如

眼等，有法，应是为其他所作用，以是积聚法的缘故。”这个例子

的原型是当数论外道意图在佛教徒面前成立＂眼等堪为常我之所用“

从而达到成立其宗所许有“常我”之见时，为避免立宗里宗依有不

共许的过失，因此要闪砾其词，表面上立“以眼等，有法，应是为

它所用，以是积聚之法的缘故。“借此以求暗许其中的“它“即是

彼欲成之“常我”之际，佛教徒即就其暗许之有法差别上指示敌宗

犯有周遍相违之过。然而就一般而言，此论式未犯此过。

释不定因

“由某既是成立彼之宗法，且由某于成立彼之顺逆周遍上不定

清净也不定颠倒者”，是“某是成立彼之不定因＂的性相。其中若

就某已成某因之宗法的有情，是否能在同异二品随一中确定某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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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方面来分，应有不共不定和共不定两种分法。

不共不定因

“某既是成立彼之不定因，某千成立彼中已趣宗法之补特伽罗

未能在所成立之同品和异品随一中决定某是有者”，是“某是成立

彼之不共不定因＂的性相。譬如说：声，有法，应是常，以是所闻

性的缘故。又或正欲成立“活身有补特伽罗我”时，安立“有命”

因者。

共不定因

“某既是成立彼之不定因，某于成立彼中已趣宗法之补特伽罗

决定某在所成立之同品和异品随一中存在者”，是“某是成立彼之

共不定因＂的性相。其又分：

正不定因

“某既是成立彼之共不定因，且由趣入某是成立彼之宗法之补

特伽罗决定某于成立彼之同品和异品中皆有者”，是“某是成立彼

之正不定因＂的性相。其若分类，即九句因图中四隅所在的四种不

定因，亦即：

于同品及异品皆遍有之正不定因。譬如：声，有法，应是常，

以是无兔角的缘故。

于同品及异品皆有非有之正不定因。譬如：声，有法，应是常，

以是非有智慧的缘故。

于同品有非有于异品遍有之正不定因。譬如：声，有法，应非

勤勇所生，以是无常的缘故。

于同品遍有于异品有非有之正不定因。譬如：声，有法，应是常，

以是所量的缘故。

以上举例与陈那论师所举略呈不同，其中是因为要考虑异品中

有“不存在”项，而旧式安立是否有不妥处还请智者详辨。

有余不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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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既是成立彼之共不定因，由趣入某是成彼之宗法的补特伽

未能决定某在成立彼之同品和异品两者中皆有者”，是“某是成立

彼之有余不定因＂的性相。此若分类有两种：真有余不定因和相违

有余不定因。

“某既是成立彼的有余不定因，又由趣入某是成立彼之宗法的

补特伽罗在所立同品上决定某是有者”，是“某是成立彼之真有余

不定因＂的性相。例如对不证佛陀的有情说：某作言语的人，有法，

应不是佛陀，以是作言语的人的缘故。

“某既是成立彼的有余不定因，又山趣入某是成立彼之宗法的

补特伽罗在所立异品上决定某是有者”，是“某是成立彼之相违有

余不定因＂的性相。如对不能证佛陀的有情说：某作言语的人，有法，

应是佛陀，以是作言语的人的缘故。

在有余不定因的分类中，所谓＂真”和＂相违＂的意思是：由

千真有余不定因是能决定在同品中有，对成立是真因来说就余下对

异品无的决定了。同样，在相违有余不定因中由于是决定了异品中有，

故对成立是相违因来说就余下了千同品中无的决定了。然而，这种

观察本身却也让人想到，因法周遍成立难道真的需要在同异两品上

观察？

释不成因

“某既是安立作为成立彼之因，且不是成立彼之宗法者”，是“某

是成立彼之不成因＂的性相。其中分类有三种，它们分别为：

由观待对象而不成立之因。其中又分七种：

由因体不存在而不成立之因。譬如说：士夫，有法，应是受苦者，

以是为兔角所刺者的缘故。

由有法体不存在而不成立之因。譬如说：兔角，有法，应是无常，

以是所作性的缘故。

由因法同一而不成立之因。譬如说：声，有法，应是无常，以

是无常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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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欲知有法与因同一而不成立之因。譬如说：声，有法，应是

无常，以是声的缘故。

由欲知有法与法同一而不成立之因。譬如说：声，有法，应是声，

以是所作性的缘故。

由千欲知有法上因未有随顺安立式而不成立之因。譬如说：声，

有法， 应是无常，以是眼识所摄的缘故。

由有法之一分千因上无而不成立之因。譬如说：树，有法，应

是有情，以是夜来卷叶而眠的缘故。

由观待认识而不成立之因。其中又分四种：

由对因之体有犹疑而不成立之因。譬如对不能见认识鬼之补特

伽罗说：声，有法，应是无常，以是鬼之所景的缘故。

由对有法之体有犹疑而不成立之因。譬如对不能见认识鬼之补

特伽罗说：鬼之歌声，有法，应是无常， 以是所作性的缘故。

由对因和有法二者之体有犹疑而不成立之因。譬如对不能见认

识鬼之补特伽罗说：当前鬼的歌声，有法，应是物，以是鬼之耳识

所闻的缘故。

由于没有无过欲知有法而不成立之因。譬如对释迦牟尼佛说：

声，有法，应是无常，以是所作性的缘故。

由观待辩方而不成立之因。其中又分三种：

由观待自宗而不成立之因。譬如数论师对佛教徒立：安觉，有法，

应是无觉，以是有生灭的缘故。

由观待他宗而不成立之因。譬如裸形外道对佛教徒立：树，有法，

应是有情，以是剥皮就断魂的缘故。

由观待自他二宗而不成立之因。譬如。正理师对数论师立： 声，

有法，应是无常，以是所作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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